[bookmark: _GoBack]高雄市ＯＯ區ＯＯ國民小學/中學115年度推動兒童權利公約實施計畫
活動(講座)名稱
1、 依據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5年1月12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145807650號函辦理。
2、 活動宗旨：
(1) 以CRC為主軸辦理實體家庭親子共融宣導活動，藉由寓教於樂的方式，使學生及家長親身參與及理解，認識CRC精神與內涵。
(2) 以學生及家長(監護人)為對象，透過學生集會或親師座談會等時機，辦理相關CRC宣導講座。
(3) 促進教育人員深入理解兒童權利公約的精神與原則，並在教育實踐中積極推動CRC，提升學生的權益保障及教育品質。
3、 辦理單位：
(1) 指導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
(2) 主辦單位：單位全銜
4、 參加對象：學校行政人員(含員工)、教師、學生、家長及民眾等，每場約00人。
5、 辦理日期：115年4~11月，共00場，每場00小時。
6、 辦理地點：活動或講座地點。
7、 課程內容：
	場次/日期
	主題
	課程內容
	講師/帶領人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8、 預期效益： 
9、 經費概算：詳如經費概算表。
10、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(捐)助計畫項目經費表
	
	

	
	
	■申請表
	

	
	
	
	
	□核定表
	

	計畫名稱：活動(講座)名稱

	計畫經費總額：000元，申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金額：000元，縣市自籌金額：0元

	1.如僅填「業務費」三字，將無法審查。
2.人事費、行政管理費、設備及投資費非本計畫補助項目，將予以刪除；另不補助內部場地使用費、稿費、
  現金、禮券、文宣品、評審費、引言費、加班費、器材費、工讀費、設備維修費。
3.茶水費併膳費最高160元，逐案詳實審查。
4.請詳列名稱、數量及單價等計算方式。
5.雜支以編列總數10％為上限。
6.每校以新台幣3萬元為上限，惟仍需依國教署及本局核定金額為主。

	經費項目
	計畫經費明細
	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定計畫經費（申請縣市請勿填寫）

	
	單價（元）
	數量
	總價(元)
	說明
	金額（元）
	說明

	業
務
費
	外聘講師鐘點費
	2,000
	
	
	00小時×00場次
	
	

	
	外聘助理講師鐘點費
	1,000
	
	
	00小時×00場次
	
	

	
	內聘講師鐘點費
	1,000
	
	
	00小時×00場次
	
	

	
	內聘助理講師鐘點費
	500
	
	
	00小時×00場次
	
	

	
	印刷費
	
	
	
	00人*00場(講義)
	
	

	
	材料費
	
	
	
	00人*00場(含講師示範操作)
	
	

	
	膳費1
	100
	
	
	00人*00場(含學員、講師、工作人員)
	
	

	
	膳費2
(點心)
	40
	
	
	00人*00場(含學員、講師、工作人員)
	
	

	
	場地使用費
	
	
	
	00小時*00場。
(註:補助案件不補助
內部場地使用費；凡辦理研討會、研習會所需租借場地使用費屬之。)
	
	

	
	場地布置費
	
	
	
	
	
	

	
	雜支
	
	
	
	1. 凡前項費用未列之辦公事務費用屬之。如文具用品、紙張、資訊耗材、資料夾、郵資等屬之。
2. 雜支以編列總數10％為上限。
	
	

	
	合  計
	0
	
	
	



